
法鼓文理學院印鑑管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20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29 日 103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修訂 

一、為確立本校印信、章戳典守及使用規範，使各單位申請蓋用印信、章戳作業明確化，依據

行政院頒「印信條例」、「印信製發啟用管理換發及廢舊印信繳銷規範」及本校實際需要，

訂定「法鼓文理學院印鑑管理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校印（係指校印及校長職章－由主管機關核訂，中央製幣廠所製作）及銀行領款等財

務專用章暨各單位章戳、印鑑依本要點辦理。 

三、校印由秘書室指定組員專人專責保管，如有遺失或誤用情事，保管人員應負完全責任。 

四、任何文件非經校長或校長授權人代判者不得蓋用印信或章戳。 

五、本校印信、章戳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校印：證明書、保證書、聘書、學位證書、領據、獎學金申請、團體保險文件及其

他應使用校印之文件。 

（二）校長職章：上行文；行文教育部用。 

（三）校名章戳：書函、開會通知單及一般事務性之通知聯繫、洽辦等公文使用。 

（四）校長私章：合約書、收款收據、興學基金捐款謝函等使用。 

（五）校長中文簽名章：聘書、證明書、畢、結業證書等使用。  

（六）校長英文簽名章：證明書等使用。  

（七）銀行專用章：每月匯款時使用，但需核對會計室之傳票清單與出納提款單是

否符合，始能用印。 

（八）職名章：如範例 

甲種章（長 3 公分、寬 0.8 公分）：單位首長章（本校分為原章及甲章，原章由校

長本人保管；甲章由主任秘書代為判決） 

乙種章（長 2.8 公分、寬 0.75 公分）：一、二級主管；內容不同，由主管自行保管。 

丙種章（長 2.7 公分、寬 0.7 公分）：承辦人職名章，由承辦人自行保管。 

六、開立支票印鑑與支票應由會計、出納不同人員保管。 

（一）印鑑管理單位指定秘書室組員專人負責印信、印鑑之製發、換發、補發及每年

定期或不定期之盤點等工作，並設置「印鑑保管單」或「印模管理清冊」拓具

印模，作為保管紀錄。 

（二）各式印鑑的使用、保管人員應監督印鑑之使用及管理，如有遺失或誤用則應負

議處之責任。 

（三）若首長異動、或保管人員有變更之情事，務必確實列入清冊，辦理移交手續。 

七、印鑑之啟用及蓋用： 

（一）蓋用印鑑將視文件之性質、內容、對等原則及慣例等謹慎用印。 

（二）使用本校印信之文件，非經校長或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判發者，不得

蓋用印信；不辦文稿之文件如需用印，應另填具「用印申請表」，俟依權責及

程序完成核章後，方可用印。 

（三）若載於本校各類書表應使用印鑑之例行文件者，應經校長或依分層負責規定授



權之最後核決主管核准後，方得報請印鑑保管人員予以用印。 

（四）各單位除例行用印文件外，倘因業務或其他特殊需要申請印信者，應詳實填具

「用印申請表」或「專案簽核申請（公文上註明）」，經權責主管核准後，方得

報請印鑑保管人員用印。 

（五）印鑑保管人應將「用印申請表」及「簽核申請（公文上註明）」依序編號列冊，

定期呈權責主管核閱後存檔。 

八、印鑑製發（換發）或補發： 

（一）本校申請製發校印，應依「印信條例」及「印信製發啟用管理換發及廢舊印信繳銷

辦法」規定，填具「製發印信申請表」，逐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 

（二）本校各單位章戳印鑑製發（換發）或補發，由申請單位填具「法鼓文理學院各單位

請發印鑑申請單」，說明製發（換發）或補發申請之用途及正當的理由，會簽秘書

室，校長核定後除職名章由人事室製發外，其餘均由秘書室製發，並於印模管理

清冊中拓印存查後，交業務單位於清冊中簽收使用。 

（三）印鑑毀損或遺失時，如屬對外登記之印鑑，保管人員應向該印鑑之登記機構報備並

依規定公告作廢，另填具「法鼓文理學院各單位請發印鑑申請單」述明毀損（遺失）

之事由、經過，經核決權限單位主管核准後補發。 

（四）因故必須換發印鑑時，保管單位應於失效或註銷生效日起，併敘明失效或註銷原因

之書面說明將原印鑑一起繳回秘書室，俾依印鑑銷毀程序辦理印鑑銷毀。 

（五）遺失後再尋獲之印鑑，亦應依印鑑銷毀程序辦理印鑑銷毀。 

九、印鑑繳銷： 

（一）印鑑之銷毀應由原保管人填具「簽核申請書」，依印鑑之製發、換發及補發程序申

請繳銷，並自簽核銷毀生效日起不再使用。 

（二）印鑑繳回秘書室未銷毀前，秘書室專人應將該印鑑截角並於印模管理清冊中加蓋截

角後之印模備查。另擇期簽請總務組指派專人監毀。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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